附件2
考生须知

1.此次面试为结构化面试。
2.本次面试对考生实行封闭管理。考生应根据面试时间按时到长汀县卫生健康局五楼或长汀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三楼候考室报，7：40开始入场，超过8∶00未到的考生取消面试资格。报考要求研究生学历岗位的考生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与报名时一致）入场，有参加笔试的考生报到时查验笔试准考证（准考证遗失的可到报名点复印）、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与报名时一致），证件不齐全者不得入场。考生不得穿制服参加面试。进入候考室的考生进行封闭管理，应将携带的电子用品（如手机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电子手环、电子手表、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等）等通讯工具关闭后交工作人员保管，严禁以任何方式佩戴有特殊标记影响评委显失公正的饰品、物品等，严禁以任何方式与外界进行联系。考生在封闭期间如有特殊情况，可与候考室工作人员联系。在候考时不得中途离开候考室，面试结束后也不得返回候考室，需要上卫生间的，要报告候考室工作人员并由一名工作人员陪同。考生在候考室应服从工作人员管理，严格遵守考场纪律。
3.考生通过抽签确定面试顺序，所抽取号码即为面试顺序号。考生要妥善保管面试入场券，不得调换。
4.考生进入面试考室时，不准携带任何资料，在面试中只报面试顺序号，不得泄露自己的姓名、工作单位等个人身份信息，否则取消面试资格。考生在回答问题时必须使用普通话。
5.每位考生面试答题时间为15分钟（前5分钟为思考时间）。进入考室后，按照主任评委的要求答题。考生答题时可以按顺序，也可以不按顺序，但要说明答题序号，每道题回答结束后请明示“回答完毕”，在面试终止时间到时，报分系统提示“面试时间到”，考生应停止答题。经主任评委示意，考生由工作人员引领离开考室。
[bookmark: _GoBack]6.考生面试结束后，在楼层工作人员处领回个人物品，自行离开，不得返回候考室。
